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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烟台重点

近年实现

县市区就地结算

相关人士介绍，目
前在烟台市医保实行按
区统筹，同样是烟台，
芝罘区和莱山区，蓬莱
和长岛等县市区的报销
比例和政策各不相同。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一个在烟台参加医保的
市民哪怕在龙口的医院
看病，必须得回到烟台
报销”。

“这项办法的出台
是实现医保就地结算的
一个前奏。”烟台市医保
处的相关人士介绍，根
据《办法》各县市区应
逐步按市规定统一基本
医疗保险的政策、标
准、管理和结算方式，
近几年基本实行全市统
一联网结算，实现全市
异地安置（工作）人员
就地就医、就地结算。

政策实行后，老百
姓将享受怎样的便利？
相关人士举例说，届时
参保的烟台市民要到烟
台行政区划范围内其他
区市看病，可在当地报
销，不需要两地跑腿报销
医疗费了。

烟台异地就医管理办法出台

市民异地看急诊也能报销了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本报通讯员 姜旭东 陶澍铭

“异地就医如何报销”一直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话

题。近日，烟台市城镇医疗保险事业处出台《市直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今后市民在出差、旅游、探亲途

中急诊住院将可参照此办法进行报销；同时规定异

地安置（工作）和劳务派遣人员进行医保报销必须在

当地选择1-3所不同医院作为定点就诊医院。

“在烟台市办理了医保，但是
需要去其他城市居住或工作，在当
地发生了医疗费用该怎样报销？”

烟台市医保处结算科的陶科
长介绍，根据《办法》，异地安置（工
作）和劳务派遣人员须在当地选择
1-3所不同级别并在当地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认定的医院作为定点就
诊医院，患有专科疾病的参保人
员，可选择其中一所专科医院作为
就诊医院。定点医院确定后，原则
上一年内不得变更。办理异地就医
后，在参保地发生的医疗费用停止
报销（在统筹地区居住、工作的参
保人员除外）。

异地安置人员办理登记时，本
人回原籍居住的，应提供户籍证
明；随亲属居住的，应提供本人和
亲属的户籍证明以及当地公安部
门出具的本人暂住证明，并填写
《烟台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
医管理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

表》）。参保职工应将《登记表》送至
参保单位审核盖章，由参保单位经
办人员到烟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
构审批、备案。参保居民应由参保
本人或代理人到参保地的医疗保
险经办机构审批、备案。

此外，异地安置（工作）和劳务
派遣人员因病情确需转外就医
的，应本着逐级医疗的原则。转
外前，参保职工或家属与参保单
位联系，由参保单位到烟台市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领取《烟台市城
镇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工
作）人员转院审批表》（以下简
称《转院审批表》），由当地最
高等级定点医院副主任以上医师
填写《转院审批表》，分管院长
签字并加盖医院医保办印章，由
参保单位报烟台市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审批。参保居民由参保人员
或代理人直接到参保地医疗保险
经办机构领取《转院审批表》。

“夏季是旅游的高峰季节，市民
去其他城市一旦发生意外看急诊，
也同样可以参照此《办法》。”陶科长
介绍，参保人员急诊抢救的，可就近
选择当地医院住院治疗。参保人员
异地急诊的，以病人住院病历的原
始记录为依据确定，并需符合急诊
的病情规定。不属于急诊的医疗费
用不予报销。当天发生的门诊抢救
费用可与住院费用合并报销。

同时，异地急诊时，需转外就医
的，可在治疗结束后补办转诊手续，
转诊手续参照异地安置（工作）和劳
务派遣人员的程序管理。当天转院

治疗的费用，可一并纳入统筹金支
付范围。

在流程方面异地急诊医疗费用
先由个人垫付，治疗结束后，需提
供出差、探亲、旅游等的相关证明、
有效票据、住院病历复印件、医疗
费用明细清单、《转院审批表》等相
关材料，通过参保单位送至烟台市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参保居民报送
至参保地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并填写《烟台市城镇基本医疗保
险异地急诊申报表》，审核同意
后，可按异地安置（工作）和劳务
派遣人员办法结算。

＞＞异地就诊需指定医院

＞＞异地急救就近选医院

图为市民在咨询医保政策。（资料片）


